附件1
采购需求文件
一、项目名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5年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处置服务项目。
二、项目背景

自2024年6月份处置我中心实验室危险废弃物至今，因涉重分析任务量大、水站维护产生危险废弃物及日常实验室分析工作等，我中心危险废弃物暂存间存放已满，为保障中心各项工作顺利、安全开展，拟进行2025年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处置服务项目采购工作。

三、项目概算（万元）

项目预算4.0万元。

四、项目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功能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符合国家《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的规范，确保危险废物在正常的搬动、运输、贮存过程中不会泄漏、损坏等，保障安全处置，确保中心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政府采购政策：根据《百色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移、处置工作的通知》严格遵守就近处置原则，优先采购本区产品，保护国内产业，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标准。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以及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技术要求：

标准要求：符合国家《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等要求，确保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确保安全性。

技术要求：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处置需满足现场作业资质等的要求。

服务标准：供应商须有独立法人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资格，为国内注册且有效经营范围具备生产或经营本次采购项目要求。

（三）采购标的的数量、是否进口：

1.数量：

	序号
	类型
	类别及代码
	预计处理量
	备注

	1
	实验室废弃物（普通废液、有机废液、无机废液、空瓶、实验沾染物、吸附剂等）
	HW49-900-047-49
	700kg
	1.以实际为准，超出或少于部分不再另行计费。

2.实行总价包干，包含劳务装卸费、运输费及涉及本项目的所有费用。

	2
	实验室废物
（含剧毒、高毒类）
	HW49-900-047-49
	600kg
	

	合计
	1300kg
	


2.是否进口：否。

五、项目分包情况：

无
六、商务要求
（一）采购标的的时间、地点和服务要求，包括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处置时间：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处置工作。

处置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中山二路金怡巷2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服务要求：

1.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故，中标供应商应有应急预案，及时处理，避免事故扩大。

2.对于已经清运走的废液桶等我中心不再回收使用，供应商应提供符合存放要求的废液桶（全新，规格30L，聚乙烯材质，30个），供我中心继续存放废液使用。

3.对于在废液废物搬运、运输、处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人员工伤、意外伤害等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4.废液废物处理过程中由供应商协助填报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并按相关规定填写记录表格，交予采购人进行存档。
5.签约前，供应商与采购人应对需转移的废液废物再次开展实地核实。
6.双方人员及劳务到达现场，供应商需提供给采购人劳务人员的合格作业证明、收运车辆的合格运输备案证明及司机、押运人员证明、应急预案等相关纸质证明材料。     
7.供应商到达采购人指定区域运输，不得影响采购人正常工作、生活等活动，供应商收运车辆及司机在采购人区域文明作业并遵守采购人的相关环境及安全管理规定。
8.供应商应认真核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对所需转移的废液废物进行分类包装，粘贴危险废物标识标签，按照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和危险货物运输相关规定运输危险废物，记录运输轨迹，防范危险废物丢失、包装破损、泄漏或者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将运输的危险废物运抵接受人地址，交付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上指定的接受人，并将运输情况及时告知移出人。
9.供应商未按照危废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处置危废或未交付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上指定的接收人、私下自己处置的，供应商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采购人无关，且采购人有权不予支付本次危废转移服务的费用。

（二）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废液废弃物处置完成后，成交供应商须提供一套完整的相关处置凭证材料给采购人进行验收（含转移联单、现场称量照片、完整资质证明材料、废液废物存放保障服务清单等）。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发票和请款函，采购人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100%合同款给成交供应商。
（三）包装和运输，售后服务，保险等：

包装和运输：产品需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包装，确保运输过程中不受损坏。运输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保险：运输过程中供应商须确保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安全。



